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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教育课程（含统考）在线考试考生须知 

我校 2026 年 8 月网络教育课程考试（含统考）采用在线考试

形式组织。为顺利做好考试工作，现发布考生须知如下： 

一、设备要求  考生应自行准备带有摄像头、可联网的笔记 

本或台式电脑一台，并确保电源的持续供应。准备稳定的宽带网 

络，电脑设备尽量通过有线宽带接入互联网。建议考试时尽量避 

免多人共用同一网络，关闭设备上其他可能影响响应速度的程序； 

连接优质 WiFi，以免造成网络卡顿甚至断线。 

二、软件安装  考生应提前在电脑上下载安装“考试云平台

考生端”软件(https://cdn.exam-cloud.cn/oe-student-

client/setup/fjnu.zip），注：之前版本已禁用，请自行删除）。

务必完成网络及考试软件测试，提前在电脑上安装个人习惯使用

的输入法。建议电脑配置如下： 

系统：WIN7 及以上 windows 操作系统； 

CPU：最低 Intel i3（6 代），推荐 Intel i5（6 代）及以上

或同级别 AMD； 

内存：4G 及以上； 

硬盘：256GB 或以上； 

显示器分辨率：1024 x 768 或以上； 

摄像头：100 万像素或以上 (请使用电脑自带摄像头或 USB 

外接摄像头)； 

网络环境：网络稳定 

只能使用电脑考试，暂不支持使用手机、平板答题。 

三、 时间安排 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参加我校组织的 

软件测试、模拟考试和正式考试。(登录用户名：学号，初始密码：

https://cdn.exam-cloud.cn/oe-student-client/setup/fjnu.zip
https://cdn.exam-cloud.cn/oe-student-client/setup/fjnu.zip


4 

学号后 6 位) 

1.软件测试及模拟考试：2026年8月24日8：00至8月25日17：

00；考生应在此时段内登录考试系统熟悉软件操作，认真配合做

好身份核查验证、设备调试等，并进行模拟考试。 

2.正式考试：2026年8月26日8：00至8月30日17：00（闭卷） 

为了保证正式考试的软、硬件正常使用，正式考试与模拟考 

试务必使用相同的场所、设备和网络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规范要 

求参加模拟考试，造成正式考试无法正常进行者，责任自行承担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
1.身份验证  考生进入考试系统，应自行进行考试前环境检 

查、身份核验等。严禁他人替考，严禁使用短视频、照片作为身 

份验证进入考场。如人脸识别无法正常验证通过，请第一时间联 

系校外教学点或学院考务值班室。 

2.考试时长  除统考课程考试时长 90 分钟外，其余课程考试

时长均为 100 分钟，从考生进入考试开始计时。每门课程仅有 1

次考试机会，如考试时长不足 30 分钟（统考课程时长不足 60 分

钟），考试成绩无效，因特殊情况致答题中断，考生应在 20 分钟

内重新登录系统继续答题，延误答题的不予补时。超过 20 分钟未

登录的，系统将自动交卷，无法续考。考试时间结束，系统将强

制交卷。(注：请确保考试设备时间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) 

3.环境要求  考生应选择独立、安静、光线适宜的空间参加

考试。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境，不得使用虚拟背景或更换视频

背景。考试环境不得出现任何可能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或图像。

除考生外不得有其他人员在场，不得有其他声音，考试全程须由

考生一人独立完成，考试中途严禁离开考场。 

4.画面要求  安装考试系统的电脑应放置于考生正前方，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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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，保持肩以上头部、面部全部在人脸

识别窗口范围内，双手自然放置于桌面键盘上有效操作。考生不

化浓妆，不抽烟、不光背，不得佩戴口罩、墨镜、帽子、头饰、

耳机、耳饰等，头发不可遮挡耳朵保证面部清晰可见。 

五、违规行为认定 

本次考试为人脸识别智能在线考试，全程视频监控、活体检 

测和随机抓拍监测，严禁一切违纪作弊行为发生。 

(一) 考试作弊包括但不限于考试中有以下任一行为： 

1.组织作弊，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 

助； 

2.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，向他人非法出售或提供考试的试题、 

答案； 

3.通过伪造人脸识别获得考试资格和考试成绩的； 

4.代替他人或者由他人替考，中途换人； 

5.违规使用虚拟摄像头、虚拟机或使用涉及虚拟设备的相关

软件等行为； 

6.对考试过程拍照、录音录像或网络直播等，违规下载、传

播考试或试卷相关信息； 

7.同一课程答卷答案雷同；； 

8.事后查实应认定为考试作弊的其他行为。 

(二) 考试违纪包括但不限于考试中有以下任一情况，将导致 

考试成绩无效： 

1.考试环境光线不足、过强或背光，导致影像模糊，无法清

晰识别考生身份； 

2.侧坐、低头等非正面面向摄像头或佩戴口罩等遮挡面部，

无法保证面部清晰可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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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关闭或遮挡摄像头、中途离开监控区域或非考生本人进入

监控区域； 

4.考试系统抓拍考试过程照片 0 张，即监拍无影像的； 

5.两次及以上无故退出考试系统的； 

6.携带或使用与考试无关的电子设备的； 

7.考试过程中进行考试无关的行为活动； 

8.不能通过活体检测； 

9.事后查实应认定为考试违纪的其他行为。 

六、审核判定 

考试中，系统将对考生考试情况进行全程监控和随机抓拍监

测，并进行自动判定。如出现遮挡脸部、关闭摄像头、中途离开 

监控范围等异常情况，系统将自动抓拍监测并显示“诚信考试” 

等。若提交试卷时显示为“成绩待审核”字样，表示考试过程存

在疑似违规行为，需学院进行人工审核。人工审核结果有下三类

判定： 

1.对可以人脸识别且不存在违规行为的，判定为“通过”，

成绩有效； 

2.对因操作失误及客观原因造成不能顺利完成考试的(非违 

规行为)；判定为“不通过”，考生可申请增加 1 次考试机会，待

学院审核后并分配考试机会(一般 1-2 个工作日)可以重新参加考

试； 

3.对人脸识别不合格或存在违规行为的判定为“不通过(违 

纪 )”，则当次考试无效，该课程成绩为 0 分，同时按考试违规

违纪给予相应处理。 


